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22號

原      告  薛國良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律師

複代理人    陳元晴律師

被      告  薛國利（原名薛永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龔暐翔律師

            陳樹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所有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又不變更

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

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第256條定

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⑴確認原告對於附表一所

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所有權存在。⑵如第一項聲明獲

不利判決，請求確認原告請求被告薛國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

登記移轉予原告之債權存在。⑶第二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

請求被告薛國利與被告郭寶燕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移轉

予原告。⑷第三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被告郭

寶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31萬3,8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任

一被告已為給付，其餘被告於已給付範圍内，免給付責任。

⑸第四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

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

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審重訴卷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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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原告於訴狀送達前之民國111年3月8日以變更聲明狀

變更聲明為：⑴被告薛國利應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

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被告郭寶燕應給付原告2,431萬3,8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⑶第一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應將

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移轉予原告。⑷第三項聲明如獲不利判

決，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

薛國利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且被告薛國

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附表二

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審重訴卷第117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前段之反面解釋，應無不許。又原告於113年7月9日具狀撤

回對被告郭寶燕之起訴（卷二第315頁），並於114年1月16

日本院審理時更正聲明為：⑴先位聲明：被告薛國利應塗銷

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備位聲

明：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移轉予原告。

⑶再備位聲明：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原告薛國良、被告薛國利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

共有；且被告薛國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

款項及給付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無不合。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薛國利與原告薛國良為兄弟，兩造父親薛丁仁於76年9

月21日購買系爭房地中之高雄市○○區○○段○○段000地

號土地（下稱615地號土地），並於92年1月24日以贈與為原

因移轉登記予被告；系爭房地中之高雄市○○區○○段○○

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615-1地號土地）則為兩造母親薛李

秀美於77年6月30日購買取得所有權，並於93年3月25日以買

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薛李秀美於77年3月8日在615-1

地號土地上原始興建高雄市○○區○○段○○段0000○號房

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號，下稱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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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並登記為建物所有權人後，於96年12月24日以買賣為原

因移轉建物所有權登記予被告。98年7月間，訴外人即原告

胞姐薛雅馨告知原告，被告願意出售系爭房地，原告知悉價

格為1,222萬2,500元後，遂同意購買，兩造乃於98年8月6日

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被告並授權委

託薛雅馨提供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身分證影本予

代書郭寶燕，供其持向鹽埕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原告為購買系爭房地，先於98年8月6日自原告

在臺灣土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左營分

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匯付頭期款120萬元至被告

薛國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再於98年8月17日解除原告在土地銀行之定期存款800萬元，

將帳戶內存款882萬2,500元匯付至被告上開土地銀行帳戶；

至餘款220萬元，被告則同意以贈與方式處理，即原告已支

付買賣價金完畢，並於98年9月11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詎被告明知有授權委託薛雅馨以被告名義將系爭房地出售予

原告，並已取得原告給付1,002萬5500元之買賣價金，且系

爭房地於98年起即由原告實際持有並出租他人使用之事實，

竟於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完成將近11年後，提起確認買賣關係

不存在之訴，謊稱其對上情全然不知、亦未收受價金、兩造

無成立買賣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合意云云，導致本院及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誤信為真，分別以109年度重訴字第1

82號民事判決、10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民事判決，判命原告

應回復登記，剝奪原告已取得之財物，被告因此獲得系爭房

地所有權回復登記之財產上利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

213條第1項規定，被告自應負回復原狀之責，塗銷於111年2

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

(二)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以1,222萬2,500元之價

格出售予原告，顯見早於98年8月6日前兩造即已成立系爭房

地買賣契約之合意，縱前案確定判決中認定98年8月6日土地

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不成立，亦僅影響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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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於98年9月11日所為之移轉登記程序效力，不影響原告與

被告於98年8月間早已成立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合意效

力，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被告仍負有移轉系爭房地所

有權予原告之義務。　

(三)被告係由父母薛丁仁、薛李秀美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然移

轉登記過程中並未支付任何對價，且未有實際擁有使用、管

理、處分權利，被告應僅為薛丁仁之借名登記名義人，若認

定兩造就系爭房地並無成立買賣關係，則系爭房地即應回歸

於98年8月移轉登記前之狀態，所有權人應為薛丁仁，並於

薛丁仁107年8月3日死亡後，由薛丁仁之全體繼承人即原

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故依民法

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則原

告前以買賣契約成立為原因，分別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

7日匯款120萬元、882萬2,500元予被告，如認兩造就系爭房

地不成立任何買賣契約關係，且原告不得請求損害賠償，則

被告取得前開款項即不具法律上原因，依民法第179條與第1

82條第2項規定，被告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

償還。　　

(四)聲明：⑴先位聲明：被告應塗銷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

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備位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移轉予原告。⑶再備位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

同共有；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

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一)系爭房地於98年8月間由薛丁仁、原告在被告不知情且未授

權薛丁仁、薛雅馨或任何人出售之情形下，擅自移轉至原告

名下，原告匯款之金流亦均由薛丁仁經手、收受，此經本院

109年度重訴字第182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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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

82號民事裁定確定（下稱前案確定判決），兩造間就系爭房

地於98年8月6日之買賣關係及98年9月11日之所有權移轉登

記物權關係均不存在，被告依前案確定判決辦理系爭房地回

復登記，於法有據。原告於前案主張被告係授權薛丁仁代理

出售、移轉系爭房地，惟於本件又改稱被告係授權薛雅馨代

為出售、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云云，前後主張矛盾，被告於

前案之主張均為事實，並無以虛編事實及證據之方式獲取勝

訴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間於98年8月間有另以口頭成立買賣系爭房地

之合意云云。然衡諸一般不動產交易實務，考量不動產交易

價額較高，契約雙方為明確權利義務並避免糾紛，均會簽立

私契，自無以口頭成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可能，且所謂兩造

於98年8月間有成立買賣系爭房地契約與前案確定判決認定

之98年8月6之買賣關係並無二致，則兩造間就系爭房地無買

賣關係存在乙節，於兩造間自有既判力，原告不得再依據該

買賣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

(三)被告與薛丁仁就系爭房地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並未爭執

被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或主張有借名登記情事，且由原

告於前案主張系爭房地係薛丁仁代理被告出售給原告，而非

薛丁仁立於出賣人之地位出售系爭房地，可證原告已於前案

自認被告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前案第二審判決理由中亦認

定被告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是就被告是否為系爭房地所有

權人，自應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而不得為相反之認

定。又薛丁仁有借用子女名義開設銀行帳戶使用之習慣，存

摺、印章皆由薛丁人保管，故原告、被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帳

戶均係薛丁仁借用原告、被告名義開設使用，則自原告名義

轉出之1,002萬2500元非被告所收受，被告自無不當得利，

原告所匯出之1,002萬2500元亦非原告所有，自無受有任何

損害。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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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卷三第55頁至56頁)：

(一)系爭615地號土地係由兩造父親薛丁仁(原名薛喜輝)於76年9

月間向訴外人郭春夏購得並登記為所有權人；615之1號地號

土地則由兩造之母薛李美秀(原名薛李嫌)於77年6月間向訴

外人曾樹林購得並登記為所有權人；系爭房屋則由薛李美秀

於77年4月14日以第一次登記為原因，於77年5月18日登記為

所有權人；薛丁仁、薛李美秀分別於92、93年間以贈與、買

賣之原因將615、615-1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薛

李美秀另於96年12月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

被告。

(二)被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下稱B帳戶)係由薛丁仁使用。 

(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於98年9月11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予原

告，登記原因發生日為98年8月6日。

(四)原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下稱A帳戶)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日，各匯款120萬元、

882萬2500元至被告名義之B帳户。

(五)被告前對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經本院109年

度重訴字第182號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不動產，於98年8月

6日所為之買賣關係及98年9月11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

權關係，均不存在；原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於98年9月11日以

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原告提起上

訴，先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判

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2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

原告提起再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重再字第2

號判決原告再審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先位之訴主張被告係以訴訟詐欺之方式，使法院陷於錯

誤而為前案確定判決，被告因此獲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回復登

記之財產上利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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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被告則否認有何訴訟詐欺之行為，並以前揭情詞置

辯。經查：

　①按所謂訴訟詐欺，係指行為人持偽造或變造之物證，或利用

證人不實之證言，藉由提出民事訴訟取得勝訴判決之方式，

獲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而言。我國民事訴訟法就私權爭執之

處理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且當事人就有利他造之事實並無

據實陳述之義務，除非另以其他欺罔手段扭曲法院正常之判

斷過程（例如在訴訟中使用虛偽之證據，或與第三人通謀詐

偽冒充他造而為讓步，或惡意地利用非訟程序剝奪他造為實

體抗辯之機會等）藉以圖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否則不能徒

因其民事請求，輒指構成訴訟詐欺之情事。亦即，訴訟詐欺

所應規範之不法行為，應係指訴訟當事人「積極提出偽造之

事證」，始該當之。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

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被告

以訴訟詐欺方式取得前案確定判決，致原告受有損害，自應

由原告就被告有訴訟詐欺之侵權行為負舉證責任。

　②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其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

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並提供權狀正本、印鑑證明、印鑑

章及身分證影本予薛雅馨及原告，共同委託郭寶燕辦理不動

產移轉登記之事實，竟與郭寶燕合謀於前案起訴狀虛編不實

主張「被告（即本件原告）卻於98年8月6日謊稱系爭房地兩

造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擅自移轉系爭房地，惟原告（即本件

被告）對上情全然不知，亦未收受價金，故就系爭房地兩造

間並無財產權移轉及價金支付之意思表示合致」云云，復於

109年10月8日民事準備狀虛編不實主張「原告（即本件被

告）多年來始不知系爭帳戶於98年8月6日及同年月17日分別

有120萬元及882萬2500元匯入，而係迄至本件訴訟開始進行

後，經被告（即本件原告）抗辯有匯入前開120萬元及882萬

2500元乙事，原告向土地銀行左銀分行調閱系爭帳戶交易明

細表核對後始察上情」、「原告（即本件被告）於系爭房地

買賣過戶時，並不認識訴外人郭寶燕，且從未和被告（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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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原告）洽談系爭房地買賣過戶事宜，而無成立買賣及移轉

系爭房地合意之可能」云云，同時由郭寶燕於前案為「我有

請兩造的父親跟薛雅馨，叫他們一定要跟原告說他們這樣做

是保護原告的財產。兩造的父親在第一次討論時也有提到等

原告的小孩成年之後再把系爭不動轉登記給原告的小孩」及

「沒有頭期款、保管權狀，也沒有要求對方開本票，只是單

純辦理過戶，跟一般買賣交易過程的確不一樣。本件沒有簽

約、沒有私契，也沒有約定各期應支付的款項、日期」等不

實陳述，導致前案法院誤信被告主張為真，判決原告應回復

登記等語（卷二第375至378頁）。

　③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

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70 號裁

判要旨參照）。是被告於前案提起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之

訴，自應由主張其存在之原告負舉證責任。查原告於前案主

張系爭房地係薛丁仁贈與被告，被告之權狀、印鑑等由薛丁

仁交付郭寶燕辦理，足見薛丁仁有代理出售權限等語，而未

曾主張被告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

地出售予原告之事，並經二審判決認定「系爭房地之出售依

民法第534條第1款規定，應有特別授權，物權移轉行為則依

民法第531條前段規定，應有書面授權，上訴人（即本件原

告）並未能提出被上訴人（即本件被告）有特別授權薛丁仁

出售系爭房地，及有書面授權薛丁仁移轉之證據，則薛丁仁

擅自出售、移轉系爭房地之行為應屬無權代理，依民法170

條第1項規定，非經被上訴人本人承認，對於被上訴人不生

效力，而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買賣關係不存在，請求

上訴人塗銷登記，顯已明示拒絕承認，是薛丁仁無權代理之

行為自已確定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審訴卷第73至75

頁）。是兩造既未於前案就被告有無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

地一事為主張、攻防，前案訴訟程序自無從就上開事實為審

理判斷，難認被告否認授權薛丁仁出售系爭房地而與原告合

意成立買賣契約有何虛編情事。又原告於本案始提出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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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主張被告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將系爭

房地出售予原告等語；其所舉證人薛雅馨亦於本院證稱：98

年伊父親決定要賣系爭不動產，原告有跟伊提過，他要買，

伊就告訴伊父親，伊父親就說賣給原告，伊父親就叫伊問當

時與伊配合的郭寶燕代書，賣給原告要用何價格比較適當，

郭寶燕當時有給伊一張紙條，計算好房子以及土地的價格，

郭寶燕當時有詢問伊，是真的買賣或是過戶，伊有告訴她是

真的買賣，郭寶燕說要簽一個買賣契約書還有價金支付，因

為為有簽契約，她要先跟伊先拿一筆簽約金，叫伊分二次付

錢，先付訂金，再付尾款；授權書上授權人薛國利是他本人

在98年8月6日伊面前親簽的，他簽的時候伊有當場告知系爭

不動產要賣給原告，被告授權伊全權處理所有的事情，價金

以及賣給誰，由伊決定；伊父親決定賣的，是被告授權給

伊，伊代理被告跟原告簽買賣契約，買賣價金是伊父親決

定，買賣條件也是伊依照伊父親的指示；（問：被告簽授權

書時，有沒有向你反應說系爭不動產是他的）被告簽了很多

這種形式的授權書，他都不會問伊；郭寶燕有給伊買賣契

約，是私契，但是伊找不到了；他們雙方都沒有出面，都是

委託伊來簽，但是賣方要出具授權書，伊才可以代理他去跟

買方談，（問：你接受原告的委託，去委託代書辦理系爭不

動產的過戶登記）對等語（卷二第118至132頁、第137

頁）；而系爭授權書經另案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授權書

上「薛國利」之筆跡與送鑑資料上薛國利筆跡特徵相符，此

有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可稽（卷二第

304至307頁）。然原告既親自參與系爭房地買賣，薛雅馨亦

證稱要取得被告之授權書，才能代理被告去跟買方即原告

談，則何以原告於前案訴訟程序未曾提及被告有簽署授權書

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之事，亦未聲請薛雅馨到庭作證，

迨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始提出授權書為上開主張，其真實性

已啟人疑竇。又系爭授權書上「薛國利」之筆跡固經鑑定與

送鑑資料上薛國利筆跡特徵相符，然筆跡非不能模仿，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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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相符，亦未必確係出於同一人所為，且依兩造大姊薛玉

林於前案證稱：父親若有贈與財產，即使登記給誰，或給誰

住，權狀還是由父親保管，系爭房地不是被上訴人（即被

告）住的，是用來出租給他人的，我的印鑑章都是我父親刻

的，我知道我大弟即被上訴人的也是，例如我們用地主的名

義蓋房子，我父親會叫被上訴人去申請印鑑證明，之後交給

父親等語（審重訴卷第70至71頁），可知兩造父親將不動產

贈與子女後，仍保管權狀及代刻子女印鑑章，以利日後出售

移轉之用，此觀薛雅馨亦證稱被告簽了很多這種形式的授權

書，他都不會問等語甚明，則系爭授權書是否於98年8月6日

簽署，簽署時是否已填妥不動產之地號、建號，亦值懷疑。

證人薛雅馨雖證稱被告簽的時候，伊有當場告知系爭不動產

要賣給原告，被告授權伊全權處理所有的事情，價金以及賣

給誰，由伊決定，郭寶燕當時有詢問伊，是真的買賣或是過

戶，伊有告訴她是真的買賣，郭寶燕說要簽一個買賣契約書

還有價金支付，因為為有簽契約，她要先跟伊先拿一筆簽約

金，叫伊分二次付錢，先付訂金，再付尾款，郭寶燕有給伊

買賣契約，是私契，但是伊找不到了等語。然查系爭房地位

處高雄市鬧區，價值非微，縱為親兄弟，為保障權益，理當

會簽訂買賣契約，並就買賣不動產中關於總價額為何、各期

款項如何付款、期間為何及稅賦負擔及抵押權設定等重要不

動產買賣細節進行約定，並交由買賣雙方各執1份為憑，苟

兩造當時確有簽立私契，何以買方即原告未持有此份私契，

且證人薛雅馨尚能提出其於80餘年至90餘年間經薛丁仁指示

辦理被告名下不動產移轉登記之相關資料（卷一第405至608

頁），其中不乏私契，何以始終無法提出系爭房地之私契，

又如非確無簽訂私契，郭寶燕何敢於前案具結證稱本件沒有

簽約、沒有私契，也沒有約定各期應支付的款項、日期等

語，而無懼日後如有他人提出私契而坐實其偽證之犯行。是

系爭授權書既有前述瑕疵可指，證人薛雅馨之證詞復有諸多

與事實不相符合之疑點，又無其他證據資料足以佐證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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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自難遽以信採。另被告名義之B 帳戶並非由被告使用，

而係由薛丁仁使用管理，此經薛玉林於前案證述在卷（審重

訴卷第70頁），原告於本案亦不爭執，則被告於前案主張其

多年來不知B帳戶於98年8月6日及同年月17日分別有120萬元

及882萬2500元匯入，迄至前案訴訟開始進行後後始察上情

等語，並非無稽，原告指為虛編，亦無可採。

　④綜上所述，原告所舉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有何虛編不實之

事，並由郭寶燕為不實陳述，導致前案法院陷於錯誤而為不

利原告之判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1項、第213條規

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

登記以回復原狀，即屬無據。

(二)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以1,

222萬2,500元之價格出售予原告，並同時授權由薛雅馨與原

告共同委託郭寶燕進行不動產買賣契約契約書簽署及不動產

移轉登記程序，顯見早於98年8月6日前兩造即已成立系爭房

地買賣契約之合意，爰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

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等語。經查：

　①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

既判力；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

或否認之法律關係，請求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前後兩

訴是否同一事件，應依兩訴之當事人、訴訟標的、聲明，是

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等三個因素決定之（最高法院97年

度台上字第969號、73年度台抗字第518號裁判意旨參照）。

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

之同一法律關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為該既判力所遮

斷，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

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

張。是原告就同一當事人及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求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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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正相反或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且其原因事實為確定判

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即屬就確定終局判

決之同一事件更行起訴，其起訴即非合法（最高法院113年

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於前案主張被告以1,222萬2,500元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

告，雙方於98年8月6日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

契約書，並提供權狀、印鑑證明等資料予郭寶燕持向地政事

務所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於訴訟中主張係由薛

丁仁代理原告出售系爭房地，經前案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

房地於98年8月6日所為之買賣關係不存在確定。原告復於本

案提起備位之訴，主張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

以1,222萬2,500元之價格出售予原告，並同時委託郭寶燕進

行不動產買賣契約契約書簽署及不動產移轉登記程序。經核

本件訴訟與前案之當事人同一，前案之訴訟標的為消極確認

訴訟，與原告所提備位之訴為給付訴訟，兩者正相反對而可

以代替，前後二訴顯屬同一事件，至於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

告係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亦係前案訴訟程序得提出而

未提出之攻擊方法，依上開說明，仍應受前案既判力之拘

束，不得更行起訴。

(三)原告再備位之訴主張被告僅為薛丁仁之借名登記名義人，系

爭房地所有權人應為薛丁仁，薛丁仁於107年8月3日死亡

後，應由薛丁仁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

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

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

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又原告前以買賣契約成

立為原因，分別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日匯款120萬元、

882萬2,500元予被告，如認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關係不存

在，被告取得前開款項即不具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79

條與第18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

利息一併償還。經查：

　①原告主張薛丁仁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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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查原告於前案並未爭執被告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或主

張有借名登記情事，並陳稱系爭房地為薛丁仁贈與被告，被

告之權狀、印鑑等並由薛丁仁交付郭寶燕辦理，足見薛丁仁

有代理出售權限等語，顯已於前案自認系爭房地為薛丁仁贈

與被告，被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且薛玉林亦證稱：父

親若有贈與財產，即使登記給誰，或給誰住，權狀還是由父

親保管等語；並經前案二審判決認定「參以父母為預先分配

財產先將不動產移轉登記至子女名下，但仍親自管理、利用

該不動產收益，並繳納賦稅，子女對此處理方式則不予置

喙，為臺灣民間常見情況，且以薛玉林所述薛丁仁指示子女

開戶使用，保管贈與財產權狀，及主導、操控系爭房地過戶

情形，被上訴人（即被告）不敢過問薛丁仁有關系爭房地出

租、利用乙事，尚無違經驗、論理法則。」（審重訴卷第72

至73頁），自不能以系爭房地之權狀、印鑑等仍由薛丁仁保

管並為使用收益及繳納稅捐，即逕認薛丁仁與被告間必存有

借名登記關係。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求

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

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並非有理。

　②又薛丁仁有借用子女名義開設銀行帳戶使用之習慣，存摺、

印章皆由薛丁人保管，此經薛玉林於前案證述在卷（審重訴

卷第70至71頁），薛玉林並證稱：B帳戶在94年11月4日有4

個人匯款入帳戶，這4人都是我的客戶，當初房子蓋的時

候，被上訴人（即被告）是地主，匯進來的金額應該是他們

向公司買房子，向銀行貸款要付給地主的錢，B 帳戶不是被

上訴人私人買賣的帳戶，是父親及公司在使用的帳戶等語。

　　而上述4人即訴外人林曉蘋、劉顯然、陳麗惠及盧采霓分別

於94年8月16日、94年10月11日及94年11月4日匯入大筆金額

至B帳戶，該4人均為向薛丁仁購買高雄市房地建案之客戶。

另被告於前案表示係在107年間始取回B 帳戶使用，原告就

此則稱：被告應該至少在105年間就開始使用B帳戶等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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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否認至少在105年以前，薛丁仁有使用B帳戶之事實，上開

事實業經前案二審判決調查相關證據後認定在案（審重訴卷

第71頁）。原告於本案亦不爭執B帳戶係由薛丁仁使用，且

由薛雅馨證稱：（問：原告薛國良這筆買賣的價金是匯到那

個帳戶）我父親是用土地銀行左營分行的帳戶收這筆買賣的

錢，我父親在98年用這筆買賣的錢，幫被告薛國利買了一筆

保險，這筆保險在99年時有解約，我父親再用這個保險的

錢，為了要把被告薛國利帳戶的錢轉出來自己用，他就用這

筆錢，把他的名下林園的土地過戶到被告薛國利等語（卷一

第122頁）。則自原告A帳戶匯至B帳戶之1,002萬2,500元即

非由被告所收受，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原告依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得之利益並附加利息，亦非

有理。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

登記；備位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

地所有權予原告；再備位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

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

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自利息起算

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

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鍾淑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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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22號
原      告  薛國良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律師
複代理人    陳元晴律師
被      告  薛國利（原名薛永翌）




訴訟代理人  龔暐翔律師
            陳樹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所有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⑴確認原告對於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所有權存在。⑵如第一項聲明獲不利判決，請求確認原告請求被告薛國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移轉予原告之債權存在。⑶第二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請求被告薛國利與被告郭寶燕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移轉予原告。⑷第三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被告郭寶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31萬3,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餘被告於已給付範圍内，免給付責任。⑸第四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審重訴卷第9頁）。原告於訴狀送達前之民國111年3月8日以變更聲明狀變更聲明為：⑴被告薛國利應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被告郭寶燕應給付原告2,431萬3,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⑶第一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移轉予原告。⑷第三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薛國利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且被告薛國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審重訴卷第117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之反面解釋，應無不許。又原告於113年7月9日具狀撤回對被告郭寶燕之起訴（卷二第315頁），並於114年1月16日本院審理時更正聲明為：⑴先位聲明：被告薛國利應塗銷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備位聲明：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移轉予原告。⑶再備位聲明：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薛國良、被告薛國利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且被告薛國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無不合。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薛國利與原告薛國良為兄弟，兩造父親薛丁仁於76年9月21日購買系爭房地中之高雄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615地號土地），並於92年1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系爭房地中之高雄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615-1地號土地）則為兩造母親薛李秀美於77年6月30日購買取得所有權，並於93年3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薛李秀美於77年3月8日在615-1地號土地上原始興建高雄市○○區○○段○○段0000○號房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號，下稱系爭房屋）並登記為建物所有權人後，於96年12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建物所有權登記予被告。98年7月間，訴外人即原告胞姐薛雅馨告知原告，被告願意出售系爭房地，原告知悉價格為1,222萬2,500元後，遂同意購買，兩造乃於98年8月6日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被告並授權委託薛雅馨提供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身分證影本予代書郭寶燕，供其持向鹽埕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為購買系爭房地，先於98年8月6日自原告在臺灣土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匯付頭期款120萬元至被告薛國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再於98年8月17日解除原告在土地銀行之定期存款800萬元，將帳戶內存款882萬2,500元匯付至被告上開土地銀行帳戶；至餘款220萬元，被告則同意以贈與方式處理，即原告已支付買賣價金完畢，並於98年9月11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詎被告明知有授權委託薛雅馨以被告名義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並已取得原告給付1,002萬5500元之買賣價金，且系爭房地於98年起即由原告實際持有並出租他人使用之事實，竟於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完成將近11年後，提起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謊稱其對上情全然不知、亦未收受價金、兩造無成立買賣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合意云云，導致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誤信為真，分別以109年度重訴字第182號民事判決、10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民事判決，判命原告應回復登記，剝奪原告已取得之財物，被告因此獲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回復登記之財產上利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被告自應負回復原狀之責，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
(二)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以1,222萬2,500元之價格出售予原告，顯見早於98年8月6日前兩造即已成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合意，縱前案確定判決中認定98年8月6日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不成立，亦僅影響系爭房地於98年9月11日所為之移轉登記程序效力，不影響原告與被告於98年8月間早已成立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合意效力，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被告仍負有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之義務。　
(三)被告係由父母薛丁仁、薛李秀美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然移轉登記過程中並未支付任何對價，且未有實際擁有使用、管理、處分權利，被告應僅為薛丁仁之借名登記名義人，若認定兩造就系爭房地並無成立買賣關係，則系爭房地即應回歸於98年8月移轉登記前之狀態，所有權人應為薛丁仁，並於薛丁仁107年8月3日死亡後，由薛丁仁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故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則原告前以買賣契約成立為原因，分別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日匯款120萬元、882萬2,500元予被告，如認兩造就系爭房地不成立任何買賣契約關係，且原告不得請求損害賠償，則被告取得前開款項即不具法律上原因，依民法第179條與第182條第2項規定，被告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　　
(四)聲明：⑴先位聲明：被告應塗銷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備位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移轉予原告。⑶再備位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一)系爭房地於98年8月間由薛丁仁、原告在被告不知情且未授權薛丁仁、薛雅馨或任何人出售之情形下，擅自移轉至原告名下，原告匯款之金流亦均由薛丁仁經手、收受，此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82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2號民事裁定確定（下稱前案確定判決），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於98年8月6日之買賣關係及98年9月11日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關係均不存在，被告依前案確定判決辦理系爭房地回復登記，於法有據。原告於前案主張被告係授權薛丁仁代理出售、移轉系爭房地，惟於本件又改稱被告係授權薛雅馨代為出售、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云云，前後主張矛盾，被告於前案之主張均為事實，並無以虛編事實及證據之方式獲取勝訴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間於98年8月間有另以口頭成立買賣系爭房地之合意云云。然衡諸一般不動產交易實務，考量不動產交易價額較高，契約雙方為明確權利義務並避免糾紛，均會簽立私契，自無以口頭成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可能，且所謂兩造於98年8月間有成立買賣系爭房地契約與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之98年8月6之買賣關係並無二致，則兩造間就系爭房地無買賣關係存在乙節，於兩造間自有既判力，原告不得再依據該買賣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
(三)被告與薛丁仁就系爭房地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並未爭執被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或主張有借名登記情事，且由原告於前案主張系爭房地係薛丁仁代理被告出售給原告，而非薛丁仁立於出賣人之地位出售系爭房地，可證原告已於前案自認被告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前案第二審判決理由中亦認定被告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是就被告是否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自應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而不得為相反之認定。又薛丁仁有借用子女名義開設銀行帳戶使用之習慣，存摺、印章皆由薛丁人保管，故原告、被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帳戶均係薛丁仁借用原告、被告名義開設使用，則自原告名義轉出之1,002萬2500元非被告所收受，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原告所匯出之1,002萬2500元亦非原告所有，自無受有任何損害。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卷三第55頁至56頁)：
(一)系爭615地號土地係由兩造父親薛丁仁(原名薛喜輝)於76年9月間向訴外人郭春夏購得並登記為所有權人；615之1號地號土地則由兩造之母薛李美秀(原名薛李嫌)於77年6月間向訴外人曾樹林購得並登記為所有權人；系爭房屋則由薛李美秀於77年4月14日以第一次登記為原因，於77年5月18日登記為所有權人；薛丁仁、薛李美秀分別於92、93年間以贈與、買賣之原因將615、615-1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薛李美秀另於96年12月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被告。
(二)被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下稱B帳戶)係由薛丁仁使用。 
(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於98年9月11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予原告，登記原因發生日為98年8月6日。
(四)原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下稱A帳戶)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日，各匯款120萬元、882萬2500元至被告名義之B帳户。
(五)被告前對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82號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不動產，於98年8月6日所為之買賣關係及98年9月11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關係，均不存在；原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於98年9月11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原告提起上訴，先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2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原告提起再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重再字第2號判決原告再審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先位之訴主張被告係以訴訟詐欺之方式，使法院陷於錯誤而為前案確定判決，被告因此獲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回復登記之財產上利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被告則否認有何訴訟詐欺之行為，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①按所謂訴訟詐欺，係指行為人持偽造或變造之物證，或利用證人不實之證言，藉由提出民事訴訟取得勝訴判決之方式，獲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而言。我國民事訴訟法就私權爭執之處理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且當事人就有利他造之事實並無據實陳述之義務，除非另以其他欺罔手段扭曲法院正常之判斷過程（例如在訴訟中使用虛偽之證據，或與第三人通謀詐偽冒充他造而為讓步，或惡意地利用非訟程序剝奪他造為實體抗辯之機會等）藉以圖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否則不能徒因其民事請求，輒指構成訴訟詐欺之情事。亦即，訴訟詐欺所應規範之不法行為，應係指訴訟當事人「積極提出偽造之事證」，始該當之。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訴訟詐欺方式取得前案確定判決，致原告受有損害，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有訴訟詐欺之侵權行為負舉證責任。
　②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其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並提供權狀正本、印鑑證明、印鑑章及身分證影本予薛雅馨及原告，共同委託郭寶燕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之事實，竟與郭寶燕合謀於前案起訴狀虛編不實主張「被告（即本件原告）卻於98年8月6日謊稱系爭房地兩造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擅自移轉系爭房地，惟原告（即本件被告）對上情全然不知，亦未收受價金，故就系爭房地兩造間並無財產權移轉及價金支付之意思表示合致」云云，復於109年10月8日民事準備狀虛編不實主張「原告（即本件被告）多年來始不知系爭帳戶於98年8月6日及同年月17日分別有120萬元及882萬2500元匯入，而係迄至本件訴訟開始進行後，經被告（即本件原告）抗辯有匯入前開120萬元及882萬2500元乙事，原告向土地銀行左銀分行調閱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核對後始察上情」、「原告（即本件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過戶時，並不認識訴外人郭寶燕，且從未和被告（即本件原告）洽談系爭房地買賣過戶事宜，而無成立買賣及移轉系爭房地合意之可能」云云，同時由郭寶燕於前案為「我有請兩造的父親跟薛雅馨，叫他們一定要跟原告說他們這樣做是保護原告的財產。兩造的父親在第一次討論時也有提到等原告的小孩成年之後再把系爭不動轉登記給原告的小孩」及「沒有頭期款、保管權狀，也沒有要求對方開本票，只是單純辦理過戶，跟一般買賣交易過程的確不一樣。本件沒有簽約、沒有私契，也沒有約定各期應支付的款項、日期」等不實陳述，導致前案法院誤信被告主張為真，判決原告應回復登記等語（卷二第375至378頁）。
　③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70 號裁判要旨參照）。是被告於前案提起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自應由主張其存在之原告負舉證責任。查原告於前案主張系爭房地係薛丁仁贈與被告，被告之權狀、印鑑等由薛丁仁交付郭寶燕辦理，足見薛丁仁有代理出售權限等語，而未曾主張被告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之事，並經二審判決認定「系爭房地之出售依民法第534條第1款規定，應有特別授權，物權移轉行為則依民法第531條前段規定，應有書面授權，上訴人（即本件原告）並未能提出被上訴人（即本件被告）有特別授權薛丁仁出售系爭房地，及有書面授權薛丁仁移轉之證據，則薛丁仁擅自出售、移轉系爭房地之行為應屬無權代理，依民法170條第1項規定，非經被上訴人本人承認，對於被上訴人不生效力，而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買賣關係不存在，請求上訴人塗銷登記，顯已明示拒絕承認，是薛丁仁無權代理之行為自已確定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審訴卷第73至75頁）。是兩造既未於前案就被告有無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一事為主張、攻防，前案訴訟程序自無從就上開事實為審理判斷，難認被告否認授權薛丁仁出售系爭房地而與原告合意成立買賣契約有何虛編情事。又原告於本案始提出授權書，主張被告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等語；其所舉證人薛雅馨亦於本院證稱：98年伊父親決定要賣系爭不動產，原告有跟伊提過，他要買，伊就告訴伊父親，伊父親就說賣給原告，伊父親就叫伊問當時與伊配合的郭寶燕代書，賣給原告要用何價格比較適當，郭寶燕當時有給伊一張紙條，計算好房子以及土地的價格，郭寶燕當時有詢問伊，是真的買賣或是過戶，伊有告訴她是真的買賣，郭寶燕說要簽一個買賣契約書還有價金支付，因為為有簽契約，她要先跟伊先拿一筆簽約金，叫伊分二次付錢，先付訂金，再付尾款；授權書上授權人薛國利是他本人在98年8月6日伊面前親簽的，他簽的時候伊有當場告知系爭不動產要賣給原告，被告授權伊全權處理所有的事情，價金以及賣給誰，由伊決定；伊父親決定賣的，是被告授權給伊，伊代理被告跟原告簽買賣契約，買賣價金是伊父親決定，買賣條件也是伊依照伊父親的指示；（問：被告簽授權書時，有沒有向你反應說系爭不動產是他的）被告簽了很多這種形式的授權書，他都不會問伊；郭寶燕有給伊買賣契約，是私契，但是伊找不到了；他們雙方都沒有出面，都是委託伊來簽，但是賣方要出具授權書，伊才可以代理他去跟買方談，（問：你接受原告的委託，去委託代書辦理系爭不動產的過戶登記）對等語（卷二第118至132頁、第137頁）；而系爭授權書經另案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授權書上「薛國利」之筆跡與送鑑資料上薛國利筆跡特徵相符，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可稽（卷二第304至307頁）。然原告既親自參與系爭房地買賣，薛雅馨亦證稱要取得被告之授權書，才能代理被告去跟買方即原告談，則何以原告於前案訴訟程序未曾提及被告有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之事，亦未聲請薛雅馨到庭作證，迨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始提出授權書為上開主張，其真實性已啟人疑竇。又系爭授權書上「薛國利」之筆跡固經鑑定與送鑑資料上薛國利筆跡特徵相符，然筆跡非不能模仿，縱使特徵相符，亦未必確係出於同一人所為，且依兩造大姊薛玉林於前案證稱：父親若有贈與財產，即使登記給誰，或給誰住，權狀還是由父親保管，系爭房地不是被上訴人（即被告）住的，是用來出租給他人的，我的印鑑章都是我父親刻的，我知道我大弟即被上訴人的也是，例如我們用地主的名義蓋房子，我父親會叫被上訴人去申請印鑑證明，之後交給父親等語（審重訴卷第70至71頁），可知兩造父親將不動產贈與子女後，仍保管權狀及代刻子女印鑑章，以利日後出售移轉之用，此觀薛雅馨亦證稱被告簽了很多這種形式的授權書，他都不會問等語甚明，則系爭授權書是否於98年8月6日簽署，簽署時是否已填妥不動產之地號、建號，亦值懷疑。證人薛雅馨雖證稱被告簽的時候，伊有當場告知系爭不動產要賣給原告，被告授權伊全權處理所有的事情，價金以及賣給誰，由伊決定，郭寶燕當時有詢問伊，是真的買賣或是過戶，伊有告訴她是真的買賣，郭寶燕說要簽一個買賣契約書還有價金支付，因為為有簽契約，她要先跟伊先拿一筆簽約金，叫伊分二次付錢，先付訂金，再付尾款，郭寶燕有給伊買賣契約，是私契，但是伊找不到了等語。然查系爭房地位處高雄市鬧區，價值非微，縱為親兄弟，為保障權益，理當會簽訂買賣契約，並就買賣不動產中關於總價額為何、各期款項如何付款、期間為何及稅賦負擔及抵押權設定等重要不動產買賣細節進行約定，並交由買賣雙方各執1份為憑，苟兩造當時確有簽立私契，何以買方即原告未持有此份私契，且證人薛雅馨尚能提出其於80餘年至90餘年間經薛丁仁指示辦理被告名下不動產移轉登記之相關資料（卷一第405至608頁），其中不乏私契，何以始終無法提出系爭房地之私契，又如非確無簽訂私契，郭寶燕何敢於前案具結證稱本件沒有簽約、沒有私契，也沒有約定各期應支付的款項、日期等語，而無懼日後如有他人提出私契而坐實其偽證之犯行。是系爭授權書既有前述瑕疵可指，證人薛雅馨之證詞復有諸多與事實不相符合之疑點，又無其他證據資料足以佐證其說詞，自難遽以信採。另被告名義之B 帳戶並非由被告使用，而係由薛丁仁使用管理，此經薛玉林於前案證述在卷（審重訴卷第70頁），原告於本案亦不爭執，則被告於前案主張其多年來不知B帳戶於98年8月6日及同年月17日分別有120萬元及882萬2500元匯入，迄至前案訴訟開始進行後後始察上情等語，並非無稽，原告指為虛編，亦無可採。
　④綜上所述，原告所舉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有何虛編不實之事，並由郭寶燕為不實陳述，導致前案法院陷於錯誤而為不利原告之判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1項、第213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以回復原狀，即屬無據。
(二)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以1,222萬2,500元之價格出售予原告，並同時授權由薛雅馨與原告共同委託郭寶燕進行不動產買賣契約契約書簽署及不動產移轉登記程序，顯見早於98年8月6日前兩造即已成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合意，爰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等語。經查：
　①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否認之法律關係，請求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應依兩訴之當事人、訴訟標的、聲明，是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等三個因素決定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69號、73年度台抗字第518號裁判意旨參照）。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為該既判力所遮斷，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是原告就同一當事人及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求為相同或正相反或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且其原因事實為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即屬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同一事件更行起訴，其起訴即非合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於前案主張被告以1,222萬2,500元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雙方於98年8月6日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並提供權狀、印鑑證明等資料予郭寶燕持向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於訴訟中主張係由薛丁仁代理原告出售系爭房地，經前案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於98年8月6日所為之買賣關係不存在確定。原告復於本案提起備位之訴，主張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以1,222萬2,500元之價格出售予原告，並同時委託郭寶燕進行不動產買賣契約契約書簽署及不動產移轉登記程序。經核本件訴訟與前案之當事人同一，前案之訴訟標的為消極確認訴訟，與原告所提備位之訴為給付訴訟，兩者正相反對而可以代替，前後二訴顯屬同一事件，至於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告係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亦係前案訴訟程序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方法，依上開說明，仍應受前案既判力之拘束，不得更行起訴。
(三)原告再備位之訴主張被告僅為薛丁仁之借名登記名義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應為薛丁仁，薛丁仁於107年8月3日死亡後，應由薛丁仁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又原告前以買賣契約成立為原因，分別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日匯款120萬元、882萬2,500元予被告，如認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關係不存在，被告取得前開款項即不具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79條與第18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經查：
　①原告主張薛丁仁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查原告於前案並未爭執被告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或主張有借名登記情事，並陳稱系爭房地為薛丁仁贈與被告，被告之權狀、印鑑等並由薛丁仁交付郭寶燕辦理，足見薛丁仁有代理出售權限等語，顯已於前案自認系爭房地為薛丁仁贈與被告，被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且薛玉林亦證稱：父親若有贈與財產，即使登記給誰，或給誰住，權狀還是由父親保管等語；並經前案二審判決認定「參以父母為預先分配財產先將不動產移轉登記至子女名下，但仍親自管理、利用該不動產收益，並繳納賦稅，子女對此處理方式則不予置喙，為臺灣民間常見情況，且以薛玉林所述薛丁仁指示子女開戶使用，保管贈與財產權狀，及主導、操控系爭房地過戶情形，被上訴人（即被告）不敢過問薛丁仁有關系爭房地出租、利用乙事，尚無違經驗、論理法則。」（審重訴卷第72至73頁），自不能以系爭房地之權狀、印鑑等仍由薛丁仁保管並為使用收益及繳納稅捐，即逕認薛丁仁與被告間必存有借名登記關係。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並非有理。
　②又薛丁仁有借用子女名義開設銀行帳戶使用之習慣，存摺、印章皆由薛丁人保管，此經薛玉林於前案證述在卷（審重訴卷第70至71頁），薛玉林並證稱：B帳戶在94年11月4日有4個人匯款入帳戶，這4人都是我的客戶，當初房子蓋的時候，被上訴人（即被告）是地主，匯進來的金額應該是他們向公司買房子，向銀行貸款要付給地主的錢，B 帳戶不是被上訴人私人買賣的帳戶，是父親及公司在使用的帳戶等語。
　　而上述4人即訴外人林曉蘋、劉顯然、陳麗惠及盧采霓分別於94年8月16日、94年10月11日及94年11月4日匯入大筆金額至B帳戶，該4人均為向薛丁仁購買高雄市房地建案之客戶。另被告於前案表示係在107年間始取回B 帳戶使用，原告就此則稱：被告應該至少在105年間就開始使用B帳戶等語，並未否認至少在105年以前，薛丁仁有使用B帳戶之事實，上開事實業經前案二審判決調查相關證據後認定在案（審重訴卷第71頁）。原告於本案亦不爭執B帳戶係由薛丁仁使用，且由薛雅馨證稱：（問：原告薛國良這筆買賣的價金是匯到那個帳戶）我父親是用土地銀行左營分行的帳戶收這筆買賣的錢，我父親在98年用這筆買賣的錢，幫被告薛國利買了一筆保險，這筆保險在99年時有解約，我父親再用這個保險的錢，為了要把被告薛國利帳戶的錢轉出來自己用，他就用這筆錢，把他的名下林園的土地過戶到被告薛國利等語（卷一第122頁）。則自原告A帳戶匯至B帳戶之1,002萬2,500元即非由被告所收受，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得之利益並附加利息，亦非有理。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備位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再備位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自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鍾淑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蔡蓓雅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22號
原      告  薛國良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律師
複代理人    陳元晴律師
被      告  薛國利（原名薛永翌）


訴訟代理人  龔暐翔律師
            陳樹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所有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又不變更
    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
    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第256條定
    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⑴確認原告對於附表一所
    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所有權存在。⑵如第一項聲明獲
    不利判決，請求確認原告請求被告薛國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
    登記移轉予原告之債權存在。⑶第二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
    請求被告薛國利與被告郭寶燕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移轉
    予原告。⑷第三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被告郭
    寶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31萬3,8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
    被告已為給付，其餘被告於已給付範圍内，免給付責任。⑸
    第四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
    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
    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審重訴卷第9頁
    ）。原告於訴狀送達前之民國111年3月8日以變更聲明狀變
    更聲明為：⑴被告薛國利應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
    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被告郭寶燕應給付原告2,431萬3,8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⑶第一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
    房地所有權登記移轉予原告。⑷第三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
    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薛國
    利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且被告薛國利應
    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附表二利息
    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審重訴卷第117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之
    反面解釋，應無不許。又原告於113年7月9日具狀撤回對被
    告郭寶燕之起訴（卷二第315頁），並於114年1月16日本院
    審理時更正聲明為：⑴先位聲明：被告薛國利應塗銷於110年
    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備位聲明：被告薛
    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移轉予原告。⑶再備位聲
    明：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薛國良
    、被告薛國利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且被
    告薛國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
    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亦無不合。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薛國利與原告薛國良為兄弟，兩造父親薛丁仁於76年9
    月21日購買系爭房地中之高雄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615地號土地），並於92年1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
    登記予被告；系爭房地中之高雄市○○區○○段○○段00000地號
    土地（下稱615-1地號土地）則為兩造母親薛李秀美於77年6
    月30日購買取得所有權，並於93年3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移
    轉登記予被告；薛李秀美於77年3月8日在615-1地號土地上
    原始興建高雄市○○區○○段○○段0000○號房屋（門牌號碼：高
    雄市○○區○○路0000號，下稱系爭房屋）並登記為建物所有權
    人後，於96年12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建物所有權登記予
    被告。98年7月間，訴外人即原告胞姐薛雅馨告知原告，被
    告願意出售系爭房地，原告知悉價格為1,222萬2,500元後，
    遂同意購買，兩造乃於98年8月6日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
    所有權移轉契約書，被告並授權委託薛雅馨提供所有權狀、
    印鑑證明、印鑑章、身分證影本予代書郭寶燕，供其持向鹽
    埕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為購買
    系爭房地，先於98年8月6日自原告在臺灣土地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
    0000）匯付頭期款120萬元至被告薛國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
    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再於98年8月17日解除原
    告在土地銀行之定期存款800萬元，將帳戶內存款882萬2,50
    0元匯付至被告上開土地銀行帳戶；至餘款220萬元，被告則
    同意以贈與方式處理，即原告已支付買賣價金完畢，並於98
    年9月11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詎被告明知有授權委託薛
    雅馨以被告名義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並已取得原告給付
    1,002萬5500元之買賣價金，且系爭房地於98年起即由原告
    實際持有並出租他人使用之事實，竟於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完
    成將近11年後，提起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謊稱其對上
    情全然不知、亦未收受價金、兩造無成立買賣及移轉系爭房
    地所有權之合意云云，導致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誤
    信為真，分別以109年度重訴字第182號民事判決、109年度
    重上字第156號民事判決，判命原告應回復登記，剝奪原告
    已取得之財物，被告因此獲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回復登記之財
    產上利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被告
    自應負回復原狀之責，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
    為之回復登記。
(二)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以1,222萬2,500元之價
    格出售予原告，顯見早於98年8月6日前兩造即已成立系爭房
    地買賣契約之合意，縱前案確定判決中認定98年8月6日土地
    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不成立，亦僅影響系爭房
    地於98年9月11日所為之移轉登記程序效力，不影響原告與
    被告於98年8月間早已成立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合意效力
    ，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被告仍負有移轉系爭房地所有
    權予原告之義務。　
(三)被告係由父母薛丁仁、薛李秀美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然移
    轉登記過程中並未支付任何對價，且未有實際擁有使用、管
    理、處分權利，被告應僅為薛丁仁之借名登記名義人，若認
    定兩造就系爭房地並無成立買賣關係，則系爭房地即應回歸
    於98年8月移轉登記前之狀態，所有權人應為薛丁仁，並於
    薛丁仁107年8月3日死亡後，由薛丁仁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
    、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故依民法第
    767條、第821條規定，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則原告
    前以買賣契約成立為原因，分別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
    日匯款120萬元、882萬2,500元予被告，如認兩造就系爭房
    地不成立任何買賣契約關係，且原告不得請求損害賠償，則
    被告取得前開款項即不具法律上原因，依民法第179條與第1
    82條第2項規定，被告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
    償還。　　
(四)聲明：⑴先位聲明：被告應塗銷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
    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備位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移轉予原告。⑶再備位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
    同共有；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
    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一)系爭房地於98年8月間由薛丁仁、原告在被告不知情且未授
    權薛丁仁、薛雅馨或任何人出售之情形下，擅自移轉至原告
    名下，原告匯款之金流亦均由薛丁仁經手、收受，此經本院
    109年度重訴字第182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
    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
    82號民事裁定確定（下稱前案確定判決），兩造間就系爭房
    地於98年8月6日之買賣關係及98年9月11日之所有權移轉登
    記物權關係均不存在，被告依前案確定判決辦理系爭房地回
    復登記，於法有據。原告於前案主張被告係授權薛丁仁代理
    出售、移轉系爭房地，惟於本件又改稱被告係授權薛雅馨代
    為出售、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云云，前後主張矛盾，被告於
    前案之主張均為事實，並無以虛編事實及證據之方式獲取勝
    訴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間於98年8月間有另以口頭成立買賣系爭房地
    之合意云云。然衡諸一般不動產交易實務，考量不動產交易
    價額較高，契約雙方為明確權利義務並避免糾紛，均會簽立
    私契，自無以口頭成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可能，且所謂兩造
    於98年8月間有成立買賣系爭房地契約與前案確定判決認定
    之98年8月6之買賣關係並無二致，則兩造間就系爭房地無買
    賣關係存在乙節，於兩造間自有既判力，原告不得再依據該
    買賣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
(三)被告與薛丁仁就系爭房地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並未爭執
    被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或主張有借名登記情事，且由原
    告於前案主張系爭房地係薛丁仁代理被告出售給原告，而非
    薛丁仁立於出賣人之地位出售系爭房地，可證原告已於前案
    自認被告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前案第二審判決理由中亦認
    定被告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是就被告是否為系爭房地所有
    權人，自應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而不得為相反之認
    定。又薛丁仁有借用子女名義開設銀行帳戶使用之習慣，存
    摺、印章皆由薛丁人保管，故原告、被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帳
    戶均係薛丁仁借用原告、被告名義開設使用，則自原告名義
    轉出之1,002萬2500元非被告所收受，被告自無不當得利，
    原告所匯出之1,002萬2500元亦非原告所有，自無受有任何
    損害。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卷三第55頁至56頁)：
(一)系爭615地號土地係由兩造父親薛丁仁(原名薛喜輝)於76年9
    月間向訴外人郭春夏購得並登記為所有權人；615之1號地號
    土地則由兩造之母薛李美秀(原名薛李嫌)於77年6月間向訴
    外人曾樹林購得並登記為所有權人；系爭房屋則由薛李美秀
    於77年4月14日以第一次登記為原因，於77年5月18日登記為
    所有權人；薛丁仁、薛李美秀分別於92、93年間以贈與、買
    賣之原因將615、615-1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薛
    李美秀另於96年12月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
    被告。
(二)被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下稱B帳戶)係由薛丁仁使用。 
(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於98年9月11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予原告
    ，登記原因發生日為98年8月6日。
(四)原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下稱A帳戶)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日，各匯款120萬元、
    882萬2500元至被告名義之B帳户。
(五)被告前對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經本院109年
    度重訴字第182號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不動產，於98年8月
    6日所為之買賣關係及98年9月11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
    權關係，均不存在；原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於98年9月11日以
    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原告提起上訴
    ，先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判決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2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原
    告提起再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重再字第2號
    判決原告再審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先位之訴主張被告係以訴訟詐欺之方式，使法院陷於錯
    誤而為前案確定判決，被告因此獲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回復登
    記之財產上利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
    登記。被告則否認有何訴訟詐欺之行為，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經查：
　①按所謂訴訟詐欺，係指行為人持偽造或變造之物證，或利用
    證人不實之證言，藉由提出民事訴訟取得勝訴判決之方式，
    獲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而言。我國民事訴訟法就私權爭執之
    處理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且當事人就有利他造之事實並無
    據實陳述之義務，除非另以其他欺罔手段扭曲法院正常之判
    斷過程（例如在訴訟中使用虛偽之證據，或與第三人通謀詐
    偽冒充他造而為讓步，或惡意地利用非訟程序剝奪他造為實
    體抗辯之機會等）藉以圖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否則不能徒
    因其民事請求，輒指構成訴訟詐欺之情事。亦即，訴訟詐欺
    所應規範之不法行為，應係指訴訟當事人「積極提出偽造之
    事證」，始該當之。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
    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被告
    以訴訟詐欺方式取得前案確定判決，致原告受有損害，自應
    由原告就被告有訴訟詐欺之侵權行為負舉證責任。
　②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其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
    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並提供權狀正本、印鑑證明、印鑑
    章及身分證影本予薛雅馨及原告，共同委託郭寶燕辦理不動
    產移轉登記之事實，竟與郭寶燕合謀於前案起訴狀虛編不實
    主張「被告（即本件原告）卻於98年8月6日謊稱系爭房地兩
    造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擅自移轉系爭房地，惟原告（即本件
    被告）對上情全然不知，亦未收受價金，故就系爭房地兩造
    間並無財產權移轉及價金支付之意思表示合致」云云，復於
    109年10月8日民事準備狀虛編不實主張「原告（即本件被告
    ）多年來始不知系爭帳戶於98年8月6日及同年月17日分別有
    120萬元及882萬2500元匯入，而係迄至本件訴訟開始進行後
    ，經被告（即本件原告）抗辯有匯入前開120萬元及882萬25
    00元乙事，原告向土地銀行左銀分行調閱系爭帳戶交易明細
    表核對後始察上情」、「原告（即本件被告）於系爭房地買
    賣過戶時，並不認識訴外人郭寶燕，且從未和被告（即本件
    原告）洽談系爭房地買賣過戶事宜，而無成立買賣及移轉系
    爭房地合意之可能」云云，同時由郭寶燕於前案為「我有請
    兩造的父親跟薛雅馨，叫他們一定要跟原告說他們這樣做是
    保護原告的財產。兩造的父親在第一次討論時也有提到等原
    告的小孩成年之後再把系爭不動轉登記給原告的小孩」及「
    沒有頭期款、保管權狀，也沒有要求對方開本票，只是單純
    辦理過戶，跟一般買賣交易過程的確不一樣。本件沒有簽約
    、沒有私契，也沒有約定各期應支付的款項、日期」等不實
    陳述，導致前案法院誤信被告主張為真，判決原告應回復登
    記等語（卷二第375至378頁）。
　③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
    ，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70 號裁判
    要旨參照）。是被告於前案提起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
    自應由主張其存在之原告負舉證責任。查原告於前案主張系
    爭房地係薛丁仁贈與被告，被告之權狀、印鑑等由薛丁仁交
    付郭寶燕辦理，足見薛丁仁有代理出售權限等語，而未曾主
    張被告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出
    售予原告之事，並經二審判決認定「系爭房地之出售依民法
    第534條第1款規定，應有特別授權，物權移轉行為則依民法
    第531條前段規定，應有書面授權，上訴人（即本件原告）
    並未能提出被上訴人（即本件被告）有特別授權薛丁仁出售
    系爭房地，及有書面授權薛丁仁移轉之證據，則薛丁仁擅自
    出售、移轉系爭房地之行為應屬無權代理，依民法170條第1
    項規定，非經被上訴人本人承認，對於被上訴人不生效力，
    而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買賣關係不存在，請求上訴人
    塗銷登記，顯已明示拒絕承認，是薛丁仁無權代理之行為自
    已確定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審訴卷第73至75頁）。是
    兩造既未於前案就被告有無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一事為
    主張、攻防，前案訴訟程序自無從就上開事實為審理判斷，
    難認被告否認授權薛丁仁出售系爭房地而與原告合意成立買
    賣契約有何虛編情事。又原告於本案始提出授權書，主張被
    告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出售予
    原告等語；其所舉證人薛雅馨亦於本院證稱：98年伊父親決
    定要賣系爭不動產，原告有跟伊提過，他要買，伊就告訴伊
    父親，伊父親就說賣給原告，伊父親就叫伊問當時與伊配合
    的郭寶燕代書，賣給原告要用何價格比較適當，郭寶燕當時
    有給伊一張紙條，計算好房子以及土地的價格，郭寶燕當時
    有詢問伊，是真的買賣或是過戶，伊有告訴她是真的買賣，
    郭寶燕說要簽一個買賣契約書還有價金支付，因為為有簽契
    約，她要先跟伊先拿一筆簽約金，叫伊分二次付錢，先付訂
    金，再付尾款；授權書上授權人薛國利是他本人在98年8月6
    日伊面前親簽的，他簽的時候伊有當場告知系爭不動產要賣
    給原告，被告授權伊全權處理所有的事情，價金以及賣給誰
    ，由伊決定；伊父親決定賣的，是被告授權給伊，伊代理被
    告跟原告簽買賣契約，買賣價金是伊父親決定，買賣條件也
    是伊依照伊父親的指示；（問：被告簽授權書時，有沒有向
    你反應說系爭不動產是他的）被告簽了很多這種形式的授權
    書，他都不會問伊；郭寶燕有給伊買賣契約，是私契，但是
    伊找不到了；他們雙方都沒有出面，都是委託伊來簽，但是
    賣方要出具授權書，伊才可以代理他去跟買方談，（問：你
    接受原告的委託，去委託代書辦理系爭不動產的過戶登記）
    對等語（卷二第118至132頁、第137頁）；而系爭授權書經
    另案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授權書上「薛國利」之筆跡與
    送鑑資料上薛國利筆跡特徵相符，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
    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可稽（卷二第304至307頁）。然原告
    既親自參與系爭房地買賣，薛雅馨亦證稱要取得被告之授權
    書，才能代理被告去跟買方即原告談，則何以原告於前案訴
    訟程序未曾提及被告有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
    之事，亦未聲請薛雅馨到庭作證，迨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始
    提出授權書為上開主張，其真實性已啟人疑竇。又系爭授權
    書上「薛國利」之筆跡固經鑑定與送鑑資料上薛國利筆跡特
    徵相符，然筆跡非不能模仿，縱使特徵相符，亦未必確係出
    於同一人所為，且依兩造大姊薛玉林於前案證稱：父親若有
    贈與財產，即使登記給誰，或給誰住，權狀還是由父親保管
    ，系爭房地不是被上訴人（即被告）住的，是用來出租給他
    人的，我的印鑑章都是我父親刻的，我知道我大弟即被上訴
    人的也是，例如我們用地主的名義蓋房子，我父親會叫被上
    訴人去申請印鑑證明，之後交給父親等語（審重訴卷第70至
    71頁），可知兩造父親將不動產贈與子女後，仍保管權狀及
    代刻子女印鑑章，以利日後出售移轉之用，此觀薛雅馨亦證
    稱被告簽了很多這種形式的授權書，他都不會問等語甚明，
    則系爭授權書是否於98年8月6日簽署，簽署時是否已填妥不
    動產之地號、建號，亦值懷疑。證人薛雅馨雖證稱被告簽的
    時候，伊有當場告知系爭不動產要賣給原告，被告授權伊全
    權處理所有的事情，價金以及賣給誰，由伊決定，郭寶燕當
    時有詢問伊，是真的買賣或是過戶，伊有告訴她是真的買賣
    ，郭寶燕說要簽一個買賣契約書還有價金支付，因為為有簽
    契約，她要先跟伊先拿一筆簽約金，叫伊分二次付錢，先付
    訂金，再付尾款，郭寶燕有給伊買賣契約，是私契，但是伊
    找不到了等語。然查系爭房地位處高雄市鬧區，價值非微，
    縱為親兄弟，為保障權益，理當會簽訂買賣契約，並就買賣
    不動產中關於總價額為何、各期款項如何付款、期間為何及
    稅賦負擔及抵押權設定等重要不動產買賣細節進行約定，並
    交由買賣雙方各執1份為憑，苟兩造當時確有簽立私契，何
    以買方即原告未持有此份私契，且證人薛雅馨尚能提出其於
    80餘年至90餘年間經薛丁仁指示辦理被告名下不動產移轉登
    記之相關資料（卷一第405至608頁），其中不乏私契，何以
    始終無法提出系爭房地之私契，又如非確無簽訂私契，郭寶
    燕何敢於前案具結證稱本件沒有簽約、沒有私契，也沒有約
    定各期應支付的款項、日期等語，而無懼日後如有他人提出
    私契而坐實其偽證之犯行。是系爭授權書既有前述瑕疵可指
    ，證人薛雅馨之證詞復有諸多與事實不相符合之疑點，又無
    其他證據資料足以佐證其說詞，自難遽以信採。另被告名義
    之B 帳戶並非由被告使用，而係由薛丁仁使用管理，此經薛
    玉林於前案證述在卷（審重訴卷第70頁），原告於本案亦不
    爭執，則被告於前案主張其多年來不知B帳戶於98年8月6日
    及同年月17日分別有120萬元及882萬2500元匯入，迄至前案
    訴訟開始進行後後始察上情等語，並非無稽，原告指為虛編
    ，亦無可採。
　④綜上所述，原告所舉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有何虛編不實之事
    ，並由郭寶燕為不實陳述，導致前案法院陷於錯誤而為不利
    原告之判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1項、第213條規定
    ，請求被告塗銷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
    記以回復原狀，即屬無據。
(二)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以1,
    222萬2,500元之價格出售予原告，並同時授權由薛雅馨與原
    告共同委託郭寶燕進行不動產買賣契約契約書簽署及不動產
    移轉登記程序，顯見早於98年8月6日前兩造即已成立系爭房
    地買賣契約之合意，爰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
    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等語。經查：
　①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
    既判力；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
    或否認之法律關係，請求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前後兩
    訴是否同一事件，應依兩訴之當事人、訴訟標的、聲明，是
    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等三個因素決定之（最高法院97年
    度台上字第969號、73年度台抗字第518號裁判意旨參照）。
    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
    之同一法律關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為該既判力所遮
    斷，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
    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
    張。是原告就同一當事人及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求為相
    同或正相反或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且其原因事實為確定判
    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即屬就確定終局判
    決之同一事件更行起訴，其起訴即非合法（最高法院113年
    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於前案主張被告以1,222萬2,500元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
    告，雙方於98年8月6日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
    契約書，並提供權狀、印鑑證明等資料予郭寶燕持向地政事
    務所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於訴訟中主張係由薛
    丁仁代理原告出售系爭房地，經前案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
    房地於98年8月6日所為之買賣關係不存在確定。原告復於本
    案提起備位之訴，主張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
    以1,222萬2,500元之價格出售予原告，並同時委託郭寶燕進
    行不動產買賣契約契約書簽署及不動產移轉登記程序。經核
    本件訴訟與前案之當事人同一，前案之訴訟標的為消極確認
    訴訟，與原告所提備位之訴為給付訴訟，兩者正相反對而可
    以代替，前後二訴顯屬同一事件，至於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
    告係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亦係前案訴訟程序得提出而
    未提出之攻擊方法，依上開說明，仍應受前案既判力之拘束
    ，不得更行起訴。
(三)原告再備位之訴主張被告僅為薛丁仁之借名登記名義人，系
    爭房地所有權人應為薛丁仁，薛丁仁於107年8月3日死亡後
    ，應由薛丁仁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
    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
    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
    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又原告前以買賣契約成立為原
    因，分別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日匯款120萬元、882萬2
    ,500元予被告，如認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關係不存在，被
    告取得前開款項即不具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79條與第1
    8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利息一
    併償還。經查：
　①原告主張薛丁仁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查原告於前案並未爭執被告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或主張
    有借名登記情事，並陳稱系爭房地為薛丁仁贈與被告，被告
    之權狀、印鑑等並由薛丁仁交付郭寶燕辦理，足見薛丁仁有
    代理出售權限等語，顯已於前案自認系爭房地為薛丁仁贈與
    被告，被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且薛玉林亦證稱：父親
    若有贈與財產，即使登記給誰，或給誰住，權狀還是由父親
    保管等語；並經前案二審判決認定「參以父母為預先分配財
    產先將不動產移轉登記至子女名下，但仍親自管理、利用該
    不動產收益，並繳納賦稅，子女對此處理方式則不予置喙，
    為臺灣民間常見情況，且以薛玉林所述薛丁仁指示子女開戶
    使用，保管贈與財產權狀，及主導、操控系爭房地過戶情形
    ，被上訴人（即被告）不敢過問薛丁仁有關系爭房地出租、
    利用乙事，尚無違經驗、論理法則。」（審重訴卷第72至73
    頁），自不能以系爭房地之權狀、印鑑等仍由薛丁仁保管並
    為使用收益及繳納稅捐，即逕認薛丁仁與被告間必存有借名
    登記關係。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
    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
    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並非有理。
　②又薛丁仁有借用子女名義開設銀行帳戶使用之習慣，存摺、
    印章皆由薛丁人保管，此經薛玉林於前案證述在卷（審重訴
    卷第70至71頁），薛玉林並證稱：B帳戶在94年11月4日有4
    個人匯款入帳戶，這4人都是我的客戶，當初房子蓋的時候
    ，被上訴人（即被告）是地主，匯進來的金額應該是他們向
    公司買房子，向銀行貸款要付給地主的錢，B 帳戶不是被上
    訴人私人買賣的帳戶，是父親及公司在使用的帳戶等語。
　　而上述4人即訴外人林曉蘋、劉顯然、陳麗惠及盧采霓分別
    於94年8月16日、94年10月11日及94年11月4日匯入大筆金額
    至B帳戶，該4人均為向薛丁仁購買高雄市房地建案之客戶。
    另被告於前案表示係在107年間始取回B 帳戶使用，原告就
    此則稱：被告應該至少在105年間就開始使用B帳戶等語，並
    未否認至少在105年以前，薛丁仁有使用B帳戶之事實，上開
    事實業經前案二審判決調查相關證據後認定在案（審重訴卷
    第71頁）。原告於本案亦不爭執B帳戶係由薛丁仁使用，且
    由薛雅馨證稱：（問：原告薛國良這筆買賣的價金是匯到那
    個帳戶）我父親是用土地銀行左營分行的帳戶收這筆買賣的
    錢，我父親在98年用這筆買賣的錢，幫被告薛國利買了一筆
    保險，這筆保險在99年時有解約，我父親再用這個保險的錢
    ，為了要把被告薛國利帳戶的錢轉出來自己用，他就用這筆
    錢，把他的名下林園的土地過戶到被告薛國利等語（卷一第
    122頁）。則自原告A帳戶匯至B帳戶之1,002萬2,500元即非
    由被告所收受，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原告依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得之利益並附加利息，亦非有
    理。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
    登記；備位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
    地所有權予原告；再備位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
    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
    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自利息起算
    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
    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
    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鍾淑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蔡蓓雅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22號
原      告  薛國良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律師
複代理人    陳元晴律師
被      告  薛國利（原名薛永翌）


訴訟代理人  龔暐翔律師
            陳樹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所有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⑴確認原告對於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所有權存在。⑵如第一項聲明獲不利判決，請求確認原告請求被告薛國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移轉予原告之債權存在。⑶第二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請求被告薛國利與被告郭寶燕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移轉予原告。⑷第三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被告郭寶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431萬3,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餘被告於已給付範圍内，免給付責任。⑸第四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審重訴卷第9頁）。原告於訴狀送達前之民國111年3月8日以變更聲明狀變更聲明為：⑴被告薛國利應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被告郭寶燕應給付原告2,431萬3,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⑶第一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移轉予原告。⑷第三項聲明如獲不利判決，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薛國利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且被告薛國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審重訴卷第117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之反面解釋，應無不許。又原告於113年7月9日具狀撤回對被告郭寶燕之起訴（卷二第315頁），並於114年1月16日本院審理時更正聲明為：⑴先位聲明：被告薛國利應塗銷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備位聲明：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移轉予原告。⑶再備位聲明：被告薛國利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薛國良、被告薛國利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且被告薛國利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給付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無不合。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薛國利與原告薛國良為兄弟，兩造父親薛丁仁於76年9月21日購買系爭房地中之高雄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615地號土地），並於92年1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系爭房地中之高雄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615-1地號土地）則為兩造母親薛李秀美於77年6月30日購買取得所有權，並於93年3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薛李秀美於77年3月8日在615-1地號土地上原始興建高雄市○○區○○段○○段0000○號房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號，下稱系爭房屋）並登記為建物所有權人後，於96年12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建物所有權登記予被告。98年7月間，訴外人即原告胞姐薛雅馨告知原告，被告願意出售系爭房地，原告知悉價格為1,222萬2,500元後，遂同意購買，兩造乃於98年8月6日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被告並授權委託薛雅馨提供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身分證影本予代書郭寶燕，供其持向鹽埕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為購買系爭房地，先於98年8月6日自原告在臺灣土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匯付頭期款120萬元至被告薛國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再於98年8月17日解除原告在土地銀行之定期存款800萬元，將帳戶內存款882萬2,500元匯付至被告上開土地銀行帳戶；至餘款220萬元，被告則同意以贈與方式處理，即原告已支付買賣價金完畢，並於98年9月11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詎被告明知有授權委託薛雅馨以被告名義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並已取得原告給付1,002萬5500元之買賣價金，且系爭房地於98年起即由原告實際持有並出租他人使用之事實，竟於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完成將近11年後，提起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謊稱其對上情全然不知、亦未收受價金、兩造無成立買賣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合意云云，導致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誤信為真，分別以109年度重訴字第182號民事判決、10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民事判決，判命原告應回復登記，剝奪原告已取得之財物，被告因此獲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回復登記之財產上利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被告自應負回復原狀之責，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
(二)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以1,222萬2,500元之價格出售予原告，顯見早於98年8月6日前兩造即已成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合意，縱前案確定判決中認定98年8月6日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不成立，亦僅影響系爭房地於98年9月11日所為之移轉登記程序效力，不影響原告與被告於98年8月間早已成立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合意效力，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被告仍負有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之義務。　
(三)被告係由父母薛丁仁、薛李秀美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然移轉登記過程中並未支付任何對價，且未有實際擁有使用、管理、處分權利，被告應僅為薛丁仁之借名登記名義人，若認定兩造就系爭房地並無成立買賣關係，則系爭房地即應回歸於98年8月移轉登記前之狀態，所有權人應為薛丁仁，並於薛丁仁107年8月3日死亡後，由薛丁仁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故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則原告前以買賣契約成立為原因，分別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日匯款120萬元、882萬2,500元予被告，如認兩造就系爭房地不成立任何買賣契約關係，且原告不得請求損害賠償，則被告取得前開款項即不具法律上原因，依民法第179條與第182條第2項規定，被告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　　
(四)聲明：⑴先位聲明：被告應塗銷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⑵備位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移轉予原告。⑶再備位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一)系爭房地於98年8月間由薛丁仁、原告在被告不知情且未授權薛丁仁、薛雅馨或任何人出售之情形下，擅自移轉至原告名下，原告匯款之金流亦均由薛丁仁經手、收受，此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82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2號民事裁定確定（下稱前案確定判決），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於98年8月6日之買賣關係及98年9月11日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關係均不存在，被告依前案確定判決辦理系爭房地回復登記，於法有據。原告於前案主張被告係授權薛丁仁代理出售、移轉系爭房地，惟於本件又改稱被告係授權薛雅馨代為出售、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云云，前後主張矛盾，被告於前案之主張均為事實，並無以虛編事實及證據之方式獲取勝訴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間於98年8月間有另以口頭成立買賣系爭房地之合意云云。然衡諸一般不動產交易實務，考量不動產交易價額較高，契約雙方為明確權利義務並避免糾紛，均會簽立私契，自無以口頭成立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可能，且所謂兩造於98年8月間有成立買賣系爭房地契約與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之98年8月6之買賣關係並無二致，則兩造間就系爭房地無買賣關係存在乙節，於兩造間自有既判力，原告不得再依據該買賣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
(三)被告與薛丁仁就系爭房地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並未爭執被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或主張有借名登記情事，且由原告於前案主張系爭房地係薛丁仁代理被告出售給原告，而非薛丁仁立於出賣人之地位出售系爭房地，可證原告已於前案自認被告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前案第二審判決理由中亦認定被告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是就被告是否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自應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而不得為相反之認定。又薛丁仁有借用子女名義開設銀行帳戶使用之習慣，存摺、印章皆由薛丁人保管，故原告、被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帳戶均係薛丁仁借用原告、被告名義開設使用，則自原告名義轉出之1,002萬2500元非被告所收受，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原告所匯出之1,002萬2500元亦非原告所有，自無受有任何損害。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卷三第55頁至56頁)：
(一)系爭615地號土地係由兩造父親薛丁仁(原名薛喜輝)於76年9月間向訴外人郭春夏購得並登記為所有權人；615之1號地號土地則由兩造之母薛李美秀(原名薛李嫌)於77年6月間向訴外人曾樹林購得並登記為所有權人；系爭房屋則由薛李美秀於77年4月14日以第一次登記為原因，於77年5月18日登記為所有權人；薛丁仁、薛李美秀分別於92、93年間以贈與、買賣之原因將615、615-1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薛李美秀另於96年12月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登記予被告。
(二)被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下稱B帳戶)係由薛丁仁使用。 
(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於98年9月11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予原告，登記原因發生日為98年8月6日。
(四)原告名義之土地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下稱A帳戶)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日，各匯款120萬元、882萬2500元至被告名義之B帳户。
(五)被告前對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82號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不動產，於98年8月6日所為之買賣關係及98年9月11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關係，均不存在；原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於98年9月11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原告提起上訴，先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56號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2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原告提起再審，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重再字第2號判決原告再審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先位之訴主張被告係以訴訟詐欺之方式，使法院陷於錯誤而為前案確定判決，被告因此獲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回復登記之財產上利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被告則否認有何訴訟詐欺之行為，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①按所謂訴訟詐欺，係指行為人持偽造或變造之物證，或利用證人不實之證言，藉由提出民事訴訟取得勝訴判決之方式，獲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而言。我國民事訴訟法就私權爭執之處理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且當事人就有利他造之事實並無據實陳述之義務，除非另以其他欺罔手段扭曲法院正常之判斷過程（例如在訴訟中使用虛偽之證據，或與第三人通謀詐偽冒充他造而為讓步，或惡意地利用非訟程序剝奪他造為實體抗辯之機會等）藉以圖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否則不能徒因其民事請求，輒指構成訴訟詐欺之情事。亦即，訴訟詐欺所應規範之不法行為，應係指訴訟當事人「積極提出偽造之事證」，始該當之。又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訴訟詐欺方式取得前案確定判決，致原告受有損害，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有訴訟詐欺之侵權行為負舉證責任。
　②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其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並提供權狀正本、印鑑證明、印鑑章及身分證影本予薛雅馨及原告，共同委託郭寶燕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之事實，竟與郭寶燕合謀於前案起訴狀虛編不實主張「被告（即本件原告）卻於98年8月6日謊稱系爭房地兩造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擅自移轉系爭房地，惟原告（即本件被告）對上情全然不知，亦未收受價金，故就系爭房地兩造間並無財產權移轉及價金支付之意思表示合致」云云，復於109年10月8日民事準備狀虛編不實主張「原告（即本件被告）多年來始不知系爭帳戶於98年8月6日及同年月17日分別有120萬元及882萬2500元匯入，而係迄至本件訴訟開始進行後，經被告（即本件原告）抗辯有匯入前開120萬元及882萬2500元乙事，原告向土地銀行左銀分行調閱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表核對後始察上情」、「原告（即本件被告）於系爭房地買賣過戶時，並不認識訴外人郭寶燕，且從未和被告（即本件原告）洽談系爭房地買賣過戶事宜，而無成立買賣及移轉系爭房地合意之可能」云云，同時由郭寶燕於前案為「我有請兩造的父親跟薛雅馨，叫他們一定要跟原告說他們這樣做是保護原告的財產。兩造的父親在第一次討論時也有提到等原告的小孩成年之後再把系爭不動轉登記給原告的小孩」及「沒有頭期款、保管權狀，也沒有要求對方開本票，只是單純辦理過戶，跟一般買賣交易過程的確不一樣。本件沒有簽約、沒有私契，也沒有約定各期應支付的款項、日期」等不實陳述，導致前案法院誤信被告主張為真，判決原告應回復登記等語（卷二第375至378頁）。
　③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70 號裁判要旨參照）。是被告於前案提起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自應由主張其存在之原告負舉證責任。查原告於前案主張系爭房地係薛丁仁贈與被告，被告之權狀、印鑑等由薛丁仁交付郭寶燕辦理，足見薛丁仁有代理出售權限等語，而未曾主張被告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之事，並經二審判決認定「系爭房地之出售依民法第534條第1款規定，應有特別授權，物權移轉行為則依民法第531條前段規定，應有書面授權，上訴人（即本件原告）並未能提出被上訴人（即本件被告）有特別授權薛丁仁出售系爭房地，及有書面授權薛丁仁移轉之證據，則薛丁仁擅自出售、移轉系爭房地之行為應屬無權代理，依民法170條第1項規定，非經被上訴人本人承認，對於被上訴人不生效力，而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買賣關係不存在，請求上訴人塗銷登記，顯已明示拒絕承認，是薛丁仁無權代理之行為自已確定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審訴卷第73至75頁）。是兩造既未於前案就被告有無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一事為主張、攻防，前案訴訟程序自無從就上開事實為審理判斷，難認被告否認授權薛丁仁出售系爭房地而與原告合意成立買賣契約有何虛編情事。又原告於本案始提出授權書，主張被告於98年8月6日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等語；其所舉證人薛雅馨亦於本院證稱：98年伊父親決定要賣系爭不動產，原告有跟伊提過，他要買，伊就告訴伊父親，伊父親就說賣給原告，伊父親就叫伊問當時與伊配合的郭寶燕代書，賣給原告要用何價格比較適當，郭寶燕當時有給伊一張紙條，計算好房子以及土地的價格，郭寶燕當時有詢問伊，是真的買賣或是過戶，伊有告訴她是真的買賣，郭寶燕說要簽一個買賣契約書還有價金支付，因為為有簽契約，她要先跟伊先拿一筆簽約金，叫伊分二次付錢，先付訂金，再付尾款；授權書上授權人薛國利是他本人在98年8月6日伊面前親簽的，他簽的時候伊有當場告知系爭不動產要賣給原告，被告授權伊全權處理所有的事情，價金以及賣給誰，由伊決定；伊父親決定賣的，是被告授權給伊，伊代理被告跟原告簽買賣契約，買賣價金是伊父親決定，買賣條件也是伊依照伊父親的指示；（問：被告簽授權書時，有沒有向你反應說系爭不動產是他的）被告簽了很多這種形式的授權書，他都不會問伊；郭寶燕有給伊買賣契約，是私契，但是伊找不到了；他們雙方都沒有出面，都是委託伊來簽，但是賣方要出具授權書，伊才可以代理他去跟買方談，（問：你接受原告的委託，去委託代書辦理系爭不動產的過戶登記）對等語（卷二第118至132頁、第137頁）；而系爭授權書經另案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授權書上「薛國利」之筆跡與送鑑資料上薛國利筆跡特徵相符，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可稽（卷二第304至307頁）。然原告既親自參與系爭房地買賣，薛雅馨亦證稱要取得被告之授權書，才能代理被告去跟買方即原告談，則何以原告於前案訴訟程序未曾提及被告有簽署授權書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之事，亦未聲請薛雅馨到庭作證，迨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始提出授權書為上開主張，其真實性已啟人疑竇。又系爭授權書上「薛國利」之筆跡固經鑑定與送鑑資料上薛國利筆跡特徵相符，然筆跡非不能模仿，縱使特徵相符，亦未必確係出於同一人所為，且依兩造大姊薛玉林於前案證稱：父親若有贈與財產，即使登記給誰，或給誰住，權狀還是由父親保管，系爭房地不是被上訴人（即被告）住的，是用來出租給他人的，我的印鑑章都是我父親刻的，我知道我大弟即被上訴人的也是，例如我們用地主的名義蓋房子，我父親會叫被上訴人去申請印鑑證明，之後交給父親等語（審重訴卷第70至71頁），可知兩造父親將不動產贈與子女後，仍保管權狀及代刻子女印鑑章，以利日後出售移轉之用，此觀薛雅馨亦證稱被告簽了很多這種形式的授權書，他都不會問等語甚明，則系爭授權書是否於98年8月6日簽署，簽署時是否已填妥不動產之地號、建號，亦值懷疑。證人薛雅馨雖證稱被告簽的時候，伊有當場告知系爭不動產要賣給原告，被告授權伊全權處理所有的事情，價金以及賣給誰，由伊決定，郭寶燕當時有詢問伊，是真的買賣或是過戶，伊有告訴她是真的買賣，郭寶燕說要簽一個買賣契約書還有價金支付，因為為有簽契約，她要先跟伊先拿一筆簽約金，叫伊分二次付錢，先付訂金，再付尾款，郭寶燕有給伊買賣契約，是私契，但是伊找不到了等語。然查系爭房地位處高雄市鬧區，價值非微，縱為親兄弟，為保障權益，理當會簽訂買賣契約，並就買賣不動產中關於總價額為何、各期款項如何付款、期間為何及稅賦負擔及抵押權設定等重要不動產買賣細節進行約定，並交由買賣雙方各執1份為憑，苟兩造當時確有簽立私契，何以買方即原告未持有此份私契，且證人薛雅馨尚能提出其於80餘年至90餘年間經薛丁仁指示辦理被告名下不動產移轉登記之相關資料（卷一第405至608頁），其中不乏私契，何以始終無法提出系爭房地之私契，又如非確無簽訂私契，郭寶燕何敢於前案具結證稱本件沒有簽約、沒有私契，也沒有約定各期應支付的款項、日期等語，而無懼日後如有他人提出私契而坐實其偽證之犯行。是系爭授權書既有前述瑕疵可指，證人薛雅馨之證詞復有諸多與事實不相符合之疑點，又無其他證據資料足以佐證其說詞，自難遽以信採。另被告名義之B 帳戶並非由被告使用，而係由薛丁仁使用管理，此經薛玉林於前案證述在卷（審重訴卷第70頁），原告於本案亦不爭執，則被告於前案主張其多年來不知B帳戶於98年8月6日及同年月17日分別有120萬元及882萬2500元匯入，迄至前案訴訟開始進行後後始察上情等語，並非無稽，原告指為虛編，亦無可採。
　④綜上所述，原告所舉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有何虛編不實之事，並由郭寶燕為不實陳述，導致前案法院陷於錯誤而為不利原告之判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1項、第213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0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以回復原狀，即屬無據。
(二)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以1,222萬2,500元之價格出售予原告，並同時授權由薛雅馨與原告共同委託郭寶燕進行不動產買賣契約契約書簽署及不動產移轉登記程序，顯見早於98年8月6日前兩造即已成立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合意，爰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等語。經查：
　①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否認之法律關係，請求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應依兩訴之當事人、訴訟標的、聲明，是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等三個因素決定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69號、73年度台抗字第518號裁判意旨參照）。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凡屬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均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為該既判力所遮斷，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是原告就同一當事人及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求為相同或正相反或可以包含代用之判決，且其原因事實為確定判決同一原因事實所涵攝之同一法律關係，即屬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同一事件更行起訴，其起訴即非合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原告於前案主張被告以1,222萬2,500元將系爭房地出售予原告，雙方於98年8月6日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並提供權狀、印鑑證明等資料予郭寶燕持向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於訴訟中主張係由薛丁仁代理原告出售系爭房地，經前案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於98年8月6日所為之買賣關係不存在確定。原告復於本案提起備位之訴，主張被告於98年間授權薛雅馨將系爭房地以1,222萬2,500元之價格出售予原告，並同時委託郭寶燕進行不動產買賣契約契約書簽署及不動產移轉登記程序。經核本件訴訟與前案之當事人同一，前案之訴訟標的為消極確認訴訟，與原告所提備位之訴為給付訴訟，兩者正相反對而可以代替，前後二訴顯屬同一事件，至於原告備位之訴主張被告係授權薛雅馨出售系爭房地，亦係前案訴訟程序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方法，依上開說明，仍應受前案既判力之拘束，不得更行起訴。
(三)原告再備位之訴主張被告僅為薛丁仁之借名登記名義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應為薛丁仁，薛丁仁於107年8月3日死亡後，應由薛丁仁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又原告前以買賣契約成立為原因，分別於98年8月6日、98年8月17日匯款120萬元、882萬2,500元予被告，如認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關係不存在，被告取得前開款項即不具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79條與第18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經查：
　①原告主張薛丁仁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查原告於前案並未爭執被告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或主張有借名登記情事，並陳稱系爭房地為薛丁仁贈與被告，被告之權狀、印鑑等並由薛丁仁交付郭寶燕辦理，足見薛丁仁有代理出售權限等語，顯已於前案自認系爭房地為薛丁仁贈與被告，被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且薛玉林亦證稱：父親若有贈與財產，即使登記給誰，或給誰住，權狀還是由父親保管等語；並經前案二審判決認定「參以父母為預先分配財產先將不動產移轉登記至子女名下，但仍親自管理、利用該不動產收益，並繳納賦稅，子女對此處理方式則不予置喙，為臺灣民間常見情況，且以薛玉林所述薛丁仁指示子女開戶使用，保管贈與財產權狀，及主導、操控系爭房地過戶情形，被上訴人（即被告）不敢過問薛丁仁有關系爭房地出租、利用乙事，尚無違經驗、論理法則。」（審重訴卷第72至73頁），自不能以系爭房地之權狀、印鑑等仍由薛丁仁保管並為使用收益及繳納稅捐，即逕認薛丁仁與被告間必存有借名登記關係。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並非有理。
　②又薛丁仁有借用子女名義開設銀行帳戶使用之習慣，存摺、印章皆由薛丁人保管，此經薛玉林於前案證述在卷（審重訴卷第70至71頁），薛玉林並證稱：B帳戶在94年11月4日有4個人匯款入帳戶，這4人都是我的客戶，當初房子蓋的時候，被上訴人（即被告）是地主，匯進來的金額應該是他們向公司買房子，向銀行貸款要付給地主的錢，B 帳戶不是被上訴人私人買賣的帳戶，是父親及公司在使用的帳戶等語。
　　而上述4人即訴外人林曉蘋、劉顯然、陳麗惠及盧采霓分別於94年8月16日、94年10月11日及94年11月4日匯入大筆金額至B帳戶，該4人均為向薛丁仁購買高雄市房地建案之客戶。另被告於前案表示係在107年間始取回B 帳戶使用，原告就此則稱：被告應該至少在105年間就開始使用B帳戶等語，並未否認至少在105年以前，薛丁仁有使用B帳戶之事實，上開事實業經前案二審判決調查相關證據後認定在案（審重訴卷第71頁）。原告於本案亦不爭執B帳戶係由薛丁仁使用，且由薛雅馨證稱：（問：原告薛國良這筆買賣的價金是匯到那個帳戶）我父親是用土地銀行左營分行的帳戶收這筆買賣的錢，我父親在98年用這筆買賣的錢，幫被告薛國利買了一筆保險，這筆保險在99年時有解約，我父親再用這個保險的錢，為了要把被告薛國利帳戶的錢轉出來自己用，他就用這筆錢，把他的名下林園的土地過戶到被告薛國利等語（卷一第122頁）。則自原告A帳戶匯至B帳戶之1,002萬2,500元即非由被告所收受，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得之利益並附加利息，亦非有理。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塗銷於111年2月10日對於系爭房地所為之回復登記；備位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再備位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被告與訴外人薛雅馨、薛玉林四人公同共有，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匯款金額欄位所示款項及自利息起算日欄位所示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鍾淑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蔡蓓雅


